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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1549 号建议的
答复

晋能源议函〔2023〕27 号

尊敬的尹卫平代表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宁武能源基地建设支持

力度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。

您的这一议案对发挥宁武资源优势，实现煤电兜底保障作用，

提升我省能源安全水平，具有深远意义。

一、关于“在战略层面上统筹规划”

宁武县煤炭资源丰富，煤炭运输条件便利，非常适合布局大

容量、高参数煤电项目，省能源局高度重视宁武县煤电项目的谋

划工作。近日，省能源局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煤电项目有关工作

的通知》（晋能源规函〔2023〕72 号），要求各市、各能源企业

以“十四五”规划中期调整为契机，统筹考虑各项要素指标，谋

划上报新的“上大压小”煤电项目。

二、关于“在政策层面上倾斜支持”

近期，省能源局为进一步加快煤电项目建设，推动制定了以

下政策措施：一是统筹配置煤电项目替代容量，省能源局制定了

《山西省“十四五”统筹使用煤电容量指标控制建设规模总体方

案》，统筹省内已纳入国家电力规划的煤电建设规模、已淘汰且

未实施替代的煤电规模、已开工但长期停工的煤电规模，统筹用

于规划建设支撑性和调节性煤电项目，允许“上大压小”煤电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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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核准时无需明确具体替代容量。二是按照国家要求，对晋北三

市新建煤电项目实行能耗单列、煤耗单列，项目无需实行煤炭消

费替代。三是同步开展“十四五”中期规划调整环评工作，协调

省生态环境厅、有关市人民政府推动落实煤电项目环境容量指标。

三、关于“在项目层面上优先优惠”

目前，国家和省级层面，印发了多个文件支持煤电项目建设，

对煤电项目的各项要素予以保障。按照山西省煤电项目申报流程，

项目方案须经所在市人民政府审核无误后，由市人民政府报省煤

电项目“上大压小”工作专班（省能源局），目前忻州市人民政

府仍未向我局报送具体项目方案。待收到项目申请后，我局将组

织专家对项目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论证。

感谢您一直以来对能源工作做出的贡献，并期待您提出更多

宝贵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3 年 5 月 27 日


